呼伦贝尔市参加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定点零售药店承诺书
我方已阅读集采药品销售的相关文件，知悉我市关于集采药品配套的采购、配送、货款结算等政策要求，自愿参加我市集采药品销售工作。我方认同并遵守相关采购文件中的集采药品销售的确认准则，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我店严格执行国家医疗保障局《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3号）、《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开展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医保发〔2022〕12号）文件精神及“五统一”标准，即统一挂牌管理、统一设置专柜、统一明码标价、统一采购配送、统一监督检查的相关规定。
二、我店自觉按照公平、合法、诚实、守信的原则确定价格，自觉维护价格在采购周期内的相对稳定，并主动向社会公开集采药品的进价和销售价格信息。

三、主动将集采药品进销存情况上传至医保监管系统。

四、我店于明显位置张贴集采药品标识，做到集采药品专柜存放，并做好国家、自治区和我市集采药品销售政策宣传工作。

五、严格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对购药人身份信息、药品信息及联系方式等进行登记。
六、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做到集采药品进出库扫码，确保每盒集采药品来源明确，去向可查。
    七、如违反购销合同相关约定、协议相关内容和此承诺书的相关承诺，应主动承担违约责任以及接受医疗保障部门做出的惩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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